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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销，
有大量粉丝的公众号就此作废？

今年4月初，宁波市天一公证处遇到一件新鲜事：给一
个微信公众号办理迁移公证，原有的粉丝、内容等也一并搬
了家。这是宁波市首次针对微信这一网络产品进行的公证
尝试。

前来办理公众号迁移公证的是2家公司的代理人。原
来，王先生所在的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着一个公众号，几
年经营下来，花了不少精力，也积累了大批粉丝。现在，这
家公司因业务调整需要注销。根据微信运营规则，微信管
理平台每年都会对公众号进行审核，若公众号的运营主体
不一致则无法通过审核，这会导致公众号被收回。也就是
说，王先生所在公司的微信公众号会因运营主体的变更或
注销，无法通过下一次审核。“如果这个微信公众号随着公
司变动被注销，实在太可惜了。”王先生说。

“我们公司接手王先生所在公司的部分业务后，认为这
个公众号的内容对我们很重要。如果能把内容与粉丝关注
都接收过来，是两全其美的事情。”接纳方公司的代理人胡
女士说。

今年3月，腾讯公司就微信公众号迁移事项出台了新
规则，需原公众号主体和目标公众号主体共同签署《微信公
众号迁移申请函》，并对《微信公众号迁移申请函》进行公
证。如此一来，腾讯公司就可以根据公证书为其变更运营
主体，使微信公众号得以继续使用。

宁波市天一公证处公证员经研究讨论，认为虽然原有
的微信公众号主体被注销，但这个公众号还是有一定的品
牌效益和关注数量，具有经济效益；腾讯公司也认同微信公
众号的“易主”。于是，公证处按照公证程序，为王先生和胡
女士出具了公证书。目前，这个公众号已经顺利迁移。

夫妻离婚，
一起经营的淘宝店铺怎么办？

2年多前，杭州市钱塘公证处办理了一份特殊的离婚协
议公证，专门对一个淘宝店铺进行了处置。

2007年，小雨与阿强登记结婚。结婚后，阿强以自己的
名义在淘宝网注册了一家网店，由夫妻两人共同经营。几
年后，经过悉心经营，网店不仅累积了信誉等级和顾客资
源，而且生意也越做越好。可是，小雨和阿强的婚姻却没能
挨过“七年之痒”，两人离婚了。

在分割共同财产时，夫妻两人犯了难。因为两人共同
经营着一家淘宝店铺，这种虚拟财产该怎么分割？经过一
番协商，双方约定将网店注册人变更为女方，涉及淘宝店铺
的一切权利义务转移给女方，包括变更后所发生的一切有
关知识产权、消费争议等方面的诉讼或者处罚等。男方也

承诺放弃对上述店铺的一切权利。
为了保证这份离婚协议的法律效力，小雨和阿强专门

来到钱塘公证处对这份协议进行公证。
对于这份离婚协议，公证处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番讨

论，尤其是对其中的淘宝店铺归属问题进行了认真分
析。公证处认为，网店虽然是虚拟企业，但更多依靠经营
者独特的经营方式和方法以及金钱的投入，才能够从无
到有、持续发展。而且，网店经过长年经营所累积的信誉
和优质评价，具有无形财产的特性。所以，在两人离婚
时，网店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也就合理合法了。
基于以上考虑，公证处按照相关公证程序，为小雨和阿强
的离婚协议进行了公证。

母亲去世，
她支付宝里的余额如何继承？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各大购物网站的出现、第三方支付
平台的开发等，给网络资金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同时也
带来了不少“数据遗产”的继承问题。

2016年12月，陈女士向乐清市公证处申请办理继承公
证，继承标的是其母亲遗留在支付宝账户内的余额。可是，
支付宝账户里的资产该如何确定、财产所有人怎么证明，却
成了让公证员头疼的问题。

经公证员了解，被继承人的支付宝账户已经完成身份
证信息、手机号的认证，同时陈女士还知道支付宝的密码。
既然如此，陈女士应该可以通过自行操作转出支付宝里的
余额，不需要办理继承手续。可陈女士告知公证员：她尝试

过支付宝账号绑定银行卡，但其母亲生前并未在任何银行
办理过银行卡，而支付宝账号也无法绑定非账号持有者的
银行卡；她也尝试过支付宝账号对支护宝账号转账或者支
付宝余额直接消费，但支付宝一直在提示“未绑定银行卡”
或者“未绑定银行卡，已超过累计限额”的字样。

原来，自2016年7月1日起，非银行支付机构就对客户
实行实名制管理。根据要求，该时间节点后如果不补全账
户实名信息，支付宝、微信等账户的转账等功能将会受到限
制；支付宝的实名认证包括用户的公民身份证、银行卡、手
机号码，缺一不可。

公证员在了解情况后，立即致电支付宝官方客服，并请
支付宝（中国）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开具相关证明函，证明被
继承人支付宝账户情况，同时要求陈女士在公证员的监督
下，用手机登录其母亲支付宝账号，获取账户余额信息。在
核实了陈女士提交的其他相关资料后，公证员为其出具了
公证书，解决了继承难题。

对新生事物进行研判和公证
是一种共赢

互联网发展已有时日，包括电子货币在
内，各种各样的网络虚拟物品和网络服务平
台层出不穷。而且，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
很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物品被虚拟化，虚拟
财产的覆盖范围将越来越广泛，在社会财富
中的占比也将越来越高。

“对于这些新生事物进行研判和公证，是
一种共赢。”温州市中信公证处主任王剑波认
为，这些伴随互联网发展而产生的新兴网络
产品和网络服务，给人们生活带来便利的同
时，也带来了很多全新的法律问题，这将是公
证部门面对的新课题。作为一种预防性法律
制度，公证不断适应新兴事物，针对互联网发
展的新特点和新问题进行研究，不仅可以切
实履行公证基本职能，有效预防纠纷、减少诉
讼，同时也保障了互联网在法律轨道上健康、
有序发展。

宁波市天一公证处主任王晶雨认为，公
证之所以在互联网领域的权益维护上发挥重
要作用，正是取决于公证所做的真实性、合
法性审查，具有与生俱来的公信力。让公证
介入互联网领域，不仅有利于网络产品和网
络服务的规范，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满足
了社会和民众的新需求，为市民带来了更多
便利。

本报记者 陈赛男 通讯员 陈越

公司注销，集聚了大量粉丝的微信公众号就要因此
作废？夫妻离婚，合开的淘宝店铺如何处置？遭遇“意
外”，家属能否继承支付宝账户里的余额？……

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人们带来一种全新的生活方
式，但各类网络产品和网络服务的不断普及，也引发了诸
多全新的权益保护问题，比如微信公众号使用权的迁移
问题、“余额宝”一类的网络理财产品及淘宝店铺等虚拟
企业的继承问题等。如何保护这些新型权利，浙江公证
部门已经作出一些有益探索。

公司要注销了，微信公众号“陪葬”？
舍不得啊，还有那么多粉丝呢！

公证处里走一趟，“起死回生”！


